
上海行健职业学院财务处文件

行健财务处〔2021〕1 号

关于下发《上海行健职业院校外人员

劳务费发放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部门：

根据《关于印发《中央财政科研项目专家咨询费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科教〔2017〕128 号）、《上海市市级机关培训费管

理办法》（沪财〔2017〕45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学院实际情

况，现制定并下发《上海行健职业学院校外人员劳务费发放实

施细则》，请各部门按要求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上海行健职业学院校外人员劳务费发放实施细则

上海行健职业学院财务处

2021 年 6 月 15 日



附件：

上海行健职业学院

校外人员劳务费发放实施细则

为加强学院各类劳务费发放管理，规范发放标准和程序，确保学

院办学经费合理、合法和规范使用，参照《关于印发《中央财政科研项

目专家咨询费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科教〔2017〕128 号）、《上海市市

级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沪财〔2017〕45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院

实际，制定本细则。

一、基本原则

1、劳务费使用应当坚持工作所需、节约高效的原则，严禁将教职工

本职工作聘请院（校）外人员完成，严禁无实质工作内容、无明确工作

需要的劳务费支出。

2、所有劳务费的个人所得税由财务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

得税法》中规定统一代扣代缴。

二、支付对象

本细则所指校外人员为非我院在职在编人员。

三、支付范围

劳务费支付具体分为授课费、督导费、专家讲座费、专家评审费、

专家指导费、专家咨询费、其他人员劳务费七大类。

1、授课费、督导费是指学院聘请校外兼职教师，或在行业及国内外



享一定知名度的教授或专家来院授课、督导。

2、专家讲座费是指聘请校外专家来校开展的学术报告或讲座和其他

学习讲座等费用。

3、专家评审费是指聘请校外相关专家参与教学科研课题的验收、结

题、鉴定，以及各职能部门组织的不同类型项目的评审等。

4、专家指导费是指从事非教学科研活动之外举办的活动和竞赛类项

目，聘请校外专家的劳务报酬。

5、其他人员劳务费是指聘请校外相关人员提供劳务支持所支付的必

要报酬。

6、专家咨询费是指科研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在项目（课题）实施

过程中支付给临时聘请的咨询专家的费用。

四、发放标准

1、外聘教师课时费、督导费

按上海行健职业学院外聘教师课时费和督导费的标准执行。

2、专家讲座费、评审费、指导费

参照《上海市市级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沪财行[2017]45 号）的标

准执行。

执行以下标准：副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每学时最高不超过 500元；

正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每学时最高不超过 1000元；院士、全国知名专

家每学时一般不超过 1500元。

按照实际发生的学时计算，每半天最多按 4学时计算。其他人员费用参

照上述标准执行。



3、科研项目专家咨询费

参照《关于印发《中央财政科研项目专家咨询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科教〔2017〕128 号）标准执行。

执行以下标准：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的专家咨询费标准为

1500-2400 元／人天；其他专业人员的专家咨询费标准为 900-1500 元／

人天。

4、其他人员劳务费

参照行业标准或地区相关工资标准执行，按工时或小时计算。

五、发放流程

1、外聘教师课时费、督导费由教务处根据聘书或聘用协议，按实际

授课时数和督导完成情况制单，报销时按时提交审核无误的付款清单，

聘书及聘用协议由教务处留存。

2、专家讲座费、评审费、指导费、科研项目专家咨询费：申请部门

事前填写《上海行健职业学院其他各类经费使用申请表》，填表时说明申

请理由（附邀请函，邀请函需注明专家姓名、职称、邀请事由、来访时

间等必要要素），列明人员、发放标准及金额提交院办。审核通过后，由

申请部门制单，报销时按时提交审核无误的付款清单、邀请函，如为讲

座费，另需提供讲座大纲等辅证。

3、其他劳务费支出：申请部门事前填写《上海行健职业学院其他各类

经费使用申请表》，填表时说明申请理由，列明人员、发放标准及金额提

交院办。审核通过后，由申请部门制单，报销时按时提交审核无误的付

款清单。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校外人员劳务费发放，须通过“上海行健职业学院工资管理系统”

制单审核。首次发放时，先通过“校外人员信息采集平台”登记人员信

息，登记时必须提供发放人员本人的姓名、身份证号、联系手机、工作

单位、工商银行卡号（借记卡）。劳务支出一律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发放，

不得以现金形式发放。

2、财务处每月 10 日和 27 日安排校外人员劳务费批量发放（逢节

假日等特殊情况将顺延或提前）。部门于当月 6 日-19 日提交的单子，

于当月 27 日发放，26 日-次月 5 日提交的单子于次月 10 日发放。

3、本细则适用学院各项经费支出管理（包括外来专项经费）。

4、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2021 年 5月 3 1 日

财务处


